
证券代码：002323          证券简称：雅百特         公告编号：2018-022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百特”或“公司”） 于 2018

年 1月 8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

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2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对问询

函所要求事项进行确认，回复如下： 

一、关于完成相关财务信息更正的时间安排 

公司在收到贵所问询函后，高度重视本次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涉及的财务问题，

目前公司正加快对该等会计差错的更正工作。公司尚需披露调整后 2016 年第一

季度报告、2016 年半年度报告、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

2017 年半年度报告、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经审计的 2015 年、2016 年年度报

告及财务报表，因上述财务报告更正的工作量较大，公司财务部正在梳理过程中，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之日，完成情况如下： 

（一）已完成情况 

1、公司已于 2017年 12月 27日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完成模拟相

应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和追溯调整。 

2、公司已于 2018年 1月 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聘任庄东营

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3、公司已于 2018年 1月 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拟聘任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17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上述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二）后续进展情况 

公司与新聘任的审计机构商议调整口径后，将尽快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审议

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相关公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规定，公司需要聘请具有执

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在 45天内对更正后的 2015年、2016

年年度报告进行审计，同时对上述其他定期报告的会计报表进行差错更正。 

 

二、关于年报披露的相关工作进度安排，以及为确保 2017 年年度报告如期

披露拟采取的具体措施 

为保证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如期披露，公司决定成立领导小组，切实做好

做好 2017年年度报告披露的准备工作。公司已于 2018年 1月 22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拟聘任中兴财

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7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上述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续，公司会积极配合审计机构的

相关工作，发挥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的监督作用。 

公司已召开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编制工作沟通会议，做年报分工和时间安

排，明确年报编制标准和要求；通知各部门、各控股子公司按要求提交年报编制

所需资料；后续，公司将督促财务部完成公司 2017年财务报表的编制工作。待

审计报告、年度报告全文定稿后，公司将召开审计委员会及其他专门委员会会议、

年度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审议 2017年年度报告及相关议案，确保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如期披露。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诚实守信，规范运作，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1月 27日 

 




